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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行为入罪问题研究

———基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启示

邱帅萍
（湖南科技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轻则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重则诱使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致使未成年人和社
会两受其害。当前，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保护在规范内容上存在零散性、滞后性与不彻底性等问题，结合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国际经验和本土现实需求，亟待在刑事立法上增设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基础性罪名。基于《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２５条禁止性规范的启示，我国刑法应增设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罪，以尽可能切断危害信息流
向未成年人的渠道，强化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前置保护与行刑衔接综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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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在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与合
法权益法律制度建设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构建了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

《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其他法律规范为补

充的中国特色立法体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如

果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国际衔接与本土现实需

求两个维度的要求来看，我国的相关立法仍有进

一步提升的空间。例如，就前者而言，在德国、法

国与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规定了向未成

年人传播相应危害信息的独立罪名①。相比之

下，由于我国刑法缺乏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

基础性罪名，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保护仍停留

在例外规定层面，刑事法律规定较为分散②，导致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前置性法律中虽然规定向

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往往难于操作。具言

之，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７日，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新增的第 ５０条规定，禁止制作、复制、出版、
发布、传播含有宣扬淫秽、色情、暴力、邪教、迷信、

赌博、引诱自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

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信息。该规定从切断信

息源的角度出发，为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提供

了第一道保护屏障。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６日，国务院
第１５次常务会议公布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第２５条规定，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传播或诱使、强迫

未成年人接受危害信息。《条例》细化了《未成年

人保护法》的规定，从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播的角

度出发，为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提供了第二道

保护屏障。从法律责任层面看，无论是《未成年

人保护法》还是《条例》，都规定了“违反本法（条

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问题在

于，我国刑法中缺乏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基

础罪名，故难以根据行为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的程度，实现行刑有序衔接的综合治理体系。因

此，本文以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为基本立场，探

究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行为的入罪问题，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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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行刑法规范对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保护不足

目前，我国刑法规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一是未成年人作为犯罪人

时，给予特别对待；二是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时，

往往会加重对犯罪人的刑事处罚。本文也将从这

两个角度出发，梳理现有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刑法

规范，并对其可能存在的不足进行总结。

（一）关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刑法规范

梳理

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既有总则性规

定和分则性规定，还有刑事政策和司法解释类的

规范性文件。

１．对未成年人作为犯罪人的刑法保护
我国刑法规范和刑事政策对未成年犯罪人坚

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

挽救”的方针，故对未成年犯罪人往往予以宽大

处理。

首先，《刑法》第１７条规定了刑事责任年龄，
以此来限制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已满１４周
岁不满１６周岁的人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其只
对特定犯罪类型承担刑事责任。虽然《刑法修正

案十一》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但是不仅限定了

犯罪的类型和结构，更是严格限制了１２至１４周
岁未成年人刑事追诉程序的启动①。目前，我国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已经形成了年满１６周
岁应负刑事责任、１４至 １６周岁对 ８种行为负刑
事责任、１２至１４周岁对 ２种行为负刑事责任的
三层级结构。这体现了刑法根据不同年龄段未成

年人心智发育规律进行了“区别对待”，增强了惩

罚未成年人犯罪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体现了刑法

的人权保障机能和法益保护机能的平衡②。

其次，《刑法》中设置了对未满 １８周岁的人
从轻处罚的原则。《刑法》第 １７条第 ４款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１８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第４９条第１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
１８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第６５条将未成年人纳
入一般累犯制度的例外性规定之中，即累犯应当

从重处罚，但是不满１８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第

７２条规定，只要未成年犯罪人符合法律规定的条
件，就“应当”宣告缓刑，从而加大对未成年人适

用缓刑的力度。总体来看，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

从宽处理的规定，先后经历了一个从“得从轻处

罚”到“应当减轻处罚”再到“应当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的发展变化过程，并且“应当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的规定得到了一贯的坚持③。从发展趋势

来看，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作为犯罪人的保护呈

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趋势。

最后，司法解释和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

的轻缓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等司法文件

中均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在定罪量刑上予以

出罪化、非刑罚化、轻缓化、非监禁化。这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国家亲权理论，即国家是未成年人

的最终监护人，国家应当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负责，国家不应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哪怕他实施

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④。从刑事政策上来说，

即便未成年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也应当优先适用

轻缓化的制裁措施。

２．对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刑法保护
考虑到未成年被害人兼具未成年人和被害人

双重属性的现实⑤，我国刑法给予了更加全面、细

致的保护。

首先，现行《刑法》中设置专门保护未成年人

的罪名。例如：第２３６条之一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
性侵罪，第２３７条第３款的猥亵儿童罪，第２４０条
的拐卖儿童罪，第２４１条的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
第２４２条第２款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儿童罪，
第２４４条之一的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第２６０
条之一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第２６１条的遗弃
罪，第２６２条的拐骗儿童罪、组织儿童乞讨罪、组织
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第３０１条第２
款的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第３５９条第２款的
引诱幼女卖淫罪，第４１６条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
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儿童罪。

其次，《刑法》中设置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从

重处罚规范。例如：《刑法》第２９条第１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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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不满 １８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刑法》第 ２３６条第 ２款规定，奸淫不满 １４周岁
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第３０１条第２款
规定，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活动的，依照前

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第３４７条第 ６款规定，利用、
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

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第３５３条第３款
规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

射毒品的，从重处罚；第３５８条第２款规定，组织、
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３６４条第４款规定，向不满１８周岁的未成年人
传播淫秽物品的，从重处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规范是分散的，特

别是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性犯罪、毒品犯罪防治领

域，规定了更具针对性的从重处罚条款。

最后，司法解释适时扩大了对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的从重处罚规定。例如：向不满１８周岁的未成
年人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和语音信息的，从重

处罚；组织未成年人参与赌博，或者开设赌场吸引

未成年人参与赌博的，依照刑法第３０３条的规定从
重处罚；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应当从重处

罚；向未成年人宣扬邪教的，要从重处罚；等等。

（二）刑法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不足

之处

通过对现有刑法规范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

现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相对较为全面，但

同时也存在零散、滞后与不彻底等不足。其中，保

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基础性罪名的缺位成为制约

刑法适用效果充分发挥的最大障碍。

１．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护的零散性
从上文可知，我国在青少年犯罪防控中，强调

“综合治理”，对侵犯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保持高

压打击态势。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

势，未成年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显

上升；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量有所下降，但性

侵案件、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犯

罪案件数量、侵害不满１４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
均呈上升趋势①。网络时代，未成年人因其特殊

的个体因素导致极易受外部不良因素的影响而实

施犯罪行为或成为被侵害的对象。尤其是在社会

转型的加速期，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环境、社会环

境中的不良因素、价值观念的偏离以及网络危害

和不良信息等问题也都成为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

重要因素。基于影响未成年人犯罪因素的多重

性，与其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以后通过刑罚“惩

罚”他们，不如通过控制家庭、学校和同伴这些结

构性背景因素提前提高未成年人的“教育”质

量②。因此，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不能仅关注未成

年人本身，而应进行多元化的综合治理，以综合治

理、体系化治理作为保护未成年人的主要方法。

从上述刑法规范来看，现行刑法对未成年人

保护的模式仍旧建立在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心理特

征的基础之上，重在对未成年人的身体权利、财产

权利进行特殊保护。同时，对可能影响未成年人

健康发展的毒品犯罪、色情犯罪、赌博犯罪规定了

从重处罚。比如：“奸淫不满１４周岁的幼女”“向
不满１８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向未成
年人出售毒品”“组织未成年人参与赌博，或者开

设赌场吸引未成年人参与赌博的”等从重处罚的

规定。换言之，保护未成年人的罪名分散于分则

的多个章节之中，从重处罚条款也是依附于多种

犯罪的情形。这表明，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对未

成年人的立法保护存在结构性缺陷。该缺陷没有

考虑到现阶段可能影响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成长状

态的外界条件，不能有效落实未成年人综合保护

的要求，也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同时，零碎

的“就事论事”解决方式无法深究未成年人犯罪

的根源，更无法有效从源头治理未成年人犯罪

问题。

２．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护的滞后性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预防性刑事立法既可以

为安全法益提供周延保护，也可以为犯罪圈的理

性扩张提供规范路径，因而在目的和手段上能够

证成其正当性③。因此，理想状态下，保护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刑事立法的首要功能便是预防，应

“坚持预防为主、提前干预”的原则。预防的目的

和效益有两个，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再犯，二

是预防危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在积极主义刑法观

的推动下，刑事立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倾向值得提

倡，以此适度扩大罪责刑效能的形式，实现刑法对

未成人的有效保护。对此，为了实现预防性立法

的目的，“中国刑法立法需要及时转变法益观念，

增强新的调控手段，赋予刑法新的机能，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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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强：《预防性犯罪化立法的正当性及其边界》，《当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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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①，最大限度地发挥刑法对涉未成年人

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功能。

但是，从现有刑法规范来看，现行刑法对涉未

成年人犯罪的罪名和从重处罚的规定则是以构成

相应的犯罪为前提，即已经造成未成年人权益的

损害后果，该种保护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例如：在

朱某某强奸、猥亵儿童、强制猥亵案中，朱某某通

过网络社交软件诱骗、胁迫杨某等８名未成年人
拍摄裸体、敏感部位照片、不雅视频，发送其观看，

并以散布裸照、不雅视频相威胁，强迫杨某线下见

面，发生性关系②。此外，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占比

上升。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１４
至１６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 ５２５９
人、８１６９人、８７１０人，分别占受理审查起诉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总数的 ９．５７％、１１．０４％、１１．１％③。
该特征也逐渐暴露出传统未成年人监管方式的不

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需要将犯罪治理的关口前

移，重视可能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予以提前

干预，从而避免未成年人走向犯罪。因此，应充分

探究未成年人犯罪的源头治理，将对可能影响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因素进行早期干预与提前预防

作为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核心内容。

３．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护的不彻底性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以及《条例》在第一条中，均明确要求“保护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对涉

未成年人犯罪要以“综合全面保护”为原则，既包

括对具体犯罪人的特殊预防，也包括对社会公众

的一般预防。但是，从现有规范来看，刑事立法对

涉未成年人犯罪保护具有不彻底性，即无论是专

门罪名还是从重处罚的设置都仅是针对未成年人

的性权利和身体权利的保护，其中虽有涉及保护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内容，但无论是在保护范围

还是保护力度上均较为有限。

数据显示，３８．３％的未成年网民在上网过程
中遭遇过不良或消极负面信息。其中，血腥暴力

（网络上发表具有伤害性、侮辱性和煽动性的言

论、图片、视频的行为）或教唆犯罪内容比例达到

１５．８％，明显高于淫秽色情内容；自残、自杀等消

极内容比例达到１０．９％，宣扬邪教、封建迷信内容
比例达到９．１％④。但是，现行刑法仅对可能影响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淫秽色情、毒品、赌博、邪教

等进行了规制，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

实施恐怖活动虽有涉及，但是没有未成年人和成

年人惩处上的差异，对宣扬暴力、引诱自残自杀等

没有纳入规制的范围。由此不难看出，现行刑法

在应对涉未成年人犯罪时呈现不彻底性。

综上，从预防、综合、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紧

迫程度出发，应当着眼建立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

阶梯性递进式的反应体系，提前介入对涉未成年

人犯罪的治理，进一步考察建立传播危害信息对

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评价体系，增设向未成年人

传播危害信息保护的基础罪名。

二　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行为的
入罪理由

在现代化风险社会中，事实内容和时空上相

互分离的要素经因果关系而结合在了一起，并被

置于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脉络之下，而现代化

风险施加有害作用的路径，却又是如此的飘忽不

定和难以捉摸⑤。当下，随着 Ｗｅｂ２．０条件下智能
终端的普及，信息传播工具越来越智能化与便捷

化，这为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亚文化群体提供了

克服时空距离的聚集方式与传播媒介⑥。通信程

序和社交媒体的便利化、灵活化、多样化也给危害

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温床”，基于传播手段的智能

化，致使危害信息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传播方式

更为隐蔽。尤其对未成年人而言，由于缺乏相应

的辨认、判断、控制与疏解能力，向其传播危害信

息将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认识、行为与人格，严重

时甚至误导其走上违法犯罪、自伤自残的道路。

（一）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的含义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５０条和《条例》第
２２条的规定，危害信息是指淫秽、色情、暴力、邪
教、迷信、赌博、引诱自残自杀、恐怖主义、分裂主

义、极端主义等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内容的网

络信息。与传统信息相比，网络信息只是在信息

内容的载体有所区别，前者的载体是传统的纸质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光权：《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履职典型案例，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ｘｗｆｂｈ／ｄｘａｌ／２０２３０５／ｔ２０２３０５３１＿６１５９３７．ｓｈｔｍｌ。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ｓｐｐ／ｘｗｆｂｈ／ｗｓｆｂｔ／２０２３０６／ｔ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６１５９６７．ｓｈｔｍｌ＃２。
《２０２１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ｃｎ／ｎ４／２０２２／１２０１／ｃ１３５－１０６９１．ｈｔｍｌ。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等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陈力丹，霍仟：《互联网传播中的长尾理论与小众传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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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后者的载体是数据和网络，故危害信息除了

包含上述内容的网络信息，还包括以传统纸质材

料记录的危害信息。危害信息与不良信息具有本

质差异。根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７
条的规定，不良信息共分为九种，例如，炒作绯闻、

丑闻、劣迹，带有性暗示、性挑逗等易使人产生性

联想的，宣扬低俗、庸俗、媚俗内容的信息。不难

发现，危害信息所指涉的行为内容属于严重违反

法律规范的“不法信息”，而不良信息指向的行为

内容则是通常不违反法律规范，属于违反道德的

“不道德信息”。

“传播”在汉语中是一个联合结构的词，而且

侧重于“传”。“传”具有“递、送、交、运、给、表

达”等多种动态的意义，传播的根本目的是社会

信息的传递与分享①。在我国刑法分则中，除了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传播淫秽物品罪等

“传播类”犯罪外，还规定了与“传播”行为类似的

犯罪行为。例如，刑法第１０３条、１０５条、１２０条之
三规定的煽动类犯罪，刑法第３５３条、３５５条之一
规定的教唆类犯罪，刑法第 ２２４条之一、第 ３０１
条、第３５３条规定的引诱类犯罪。因此，要区分传
播与煽动、教唆、引诱之间的关系。可以肯定的

是，无论是煽动、教唆还是引诱，都是建立在信息

传播的基础上，如若没有信息的传播，不可能实现

煽动、教唆、引诱的效果。但是，煽动、教唆和引诱

行为中传播的信息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以及具

体的违法手段或方法。例如，在妨害兴奋剂管理

罪中，就教唆类型而言，行为人传播的信息要达到

使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

赛的程度，并且要对运动员个人或者群体产生侵

害健康权的危险②。如果传播的信息尚未达到教

唆的程度，只是属于传播违法信息的行为，就不能

按照妨害兴奋剂罪定罪处罚。同理，如果行为人

传播的危害信息尚未达到煽动、教唆与引诱的效

果，也不能按照煽动类犯罪、教唆类犯罪与引诱类

犯罪定罪处罚。因此，从程度上看，传播只是一种

信息的传递和共享，其程度要弱于煽动、教唆与引

诱行为。

根据上文的分析，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

是指，向不满１８周岁的人传递或分享淫秽、色情、
暴力、邪教、迷信、赌博、引诱自残自杀、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内

容的信息。

（二）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的法益侵

害性

刑罚是一种最严厉的剥夺性惩罚，某类行为

是否有必要通过增设新罪的方式进行规制，取决

于两方面的判断。一是行为是否完全能够通过现

有刑法规范进行规制，二是行为是否严重侵犯法

益或者侵犯重要法益③。上文通过对现有刑法规

范的梳理与分析，已经表明无法通过现有罪名来

实现对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行为的全面规

制，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增设新罪势在必

行。因此，本部分仅从法益侵害性的角度证明向

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的行为应当纳入刑法规制

范围的理由。

１．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的直接危害
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重则直接引发未

成年人犯罪，轻则严重损害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影响未成年人的认识、行为与人格。

以向未成年人传播淫秽和色情信息为例，据

不完全统计，６０％的青少年是无意中接触到淫秽
信息，而接触过淫秽信息的青少年９０％以上有性
犯罪行为或动机④。２０１０年，我国有学者对此在
全国未成年人犯罪中展开抽样调查，发现未成年

人犯罪中，７４％的未成年人犯罪在犯罪之前接触
过黄色信息，其中经常接触的占 １１．８％，相比之
下，未犯罪的未成年人接触的信息比较多元和健

康，主要集中在新闻、体育、动画片与知识类信

息⑤。这表明危害信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概率

较大，甚至会直接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动因。

以向未成年人传播暴力和血腥信息为例，数

据表明，在未成年人犯罪中，以暴力手段进行犯罪

的占未成年人犯罪的 ５０．８％，主要表现为直接使
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这和未成年人接触相

关暴力信息，进而进行模仿有关⑥。例如，２０２１年
６月２日下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沃卢西亚县，
一名１２岁的男孩与一名１４岁的女孩模仿 Ｇｒａｎｄ

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玲玲：《传播淫秽物品罪中“传播”行为的性质认定———“快播案”相关问题的刑事法理评析》，《东方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崔志伟：《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合体系性解释》，《上海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
张明楷：《增设新罪的原则———对〈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修改意见》，《政法论丛》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孙少晶：《网络传播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青年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７期。
操学诚，路琦，牛凯，等：《２０１０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路琦，董泽史等：《２０１３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下）》，《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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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ｆｔＡｕｔｏ（ＧＴＡ）游戏中的情节，手持 ＡＫ４７和散
弹枪多次向警方开枪射击，在与警方对峙过程中，

女孩手臂和胸部被子弹击中，男孩向警方投降，最

终二人均被指控谋杀执法人员未遂①。又如，因

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情节，江苏的７岁男孩平
平与４岁弟弟安安被１０岁的同伴顺顺绑在树上
点火烧成重伤②。由此可见，即便是日常游戏和

电视节目这样普通场合中的暴力与血腥信息，未

成年人都会受其影响，进而实施暴力行为，更何况

是其他特殊场合。对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２０１９
年出台了《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

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团体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发布了《网络游戏适龄提示》，根
据未成年人的生理特征、认知能力、道德水平，在

分级上规定了“８＋”“１２＋”“１６＋”等技术标准，对
应的层级不能出现暴力、性暗示、恐怖与血腥等元

素，否则不予通过。这表明，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

信息的危害性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但作为

更为严重的情形，即直接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

息的行为，却缺乏相应的严厉规制。

以向未成年人传播自残自杀信息为例，由于

未成年人对接受的信息不能进行有效的筛选、过

滤和遗忘，致使该群体接受的自杀与自残等危害

信息停留在脑海中，可能有意无意地就会想起某

个自杀或者自残的场景，进而容易进行模仿。例

如，江苏徐州一名８岁的小男孩和妹妹在家看电
视，小男孩对电视上自杀的情节非常好奇，遂找了

一根绳子，模仿电视中上吊自杀的情节，把绳子系

在窗棂上，将自己的脑袋伸了进去，最终导致死

亡③。即便是未成年人接受影视信息中自杀自残

等危害信息，仍然可能直接导致其进行模仿，何况

故意向未成年人传播自杀自残等信息。尤其是在

网络信息的加持下，网络相约自杀的信息具有极

强的蛊惑性，有的网站和“群聊”还会详细说明自

杀减轻痛苦的方式，对那些内心产生过自杀念头，

对现实持悲观态度，但又苦于没有勇气和方法的

未成年人而言，极易诱导未成年人做出冲动的行

为。在日本，网络集体自杀已成为日本青少年热

衷的自杀方式。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所言，自杀可

以由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这种传染性是毋庸

置疑的④。

２．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的间接危害
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即便未直接引发

未成年人犯罪，也会基于严重损害未成年人的心

理健康，影响未成年人的认识，进而增加社会不安

定因素。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遭受侵害后，容易实

施违规违纪、夜不归宿、抽烟酗酒、离家出走、结交

不良青年等一般不良行为，进而继续实施像打架

斗殴、强拿硬要、参与赌博等违法行为，在此基础

上容易实施犯罪行为。据统计，未成年人犯罪前，

７０％多的人实施了一般不良行为，６０％多的人实
施了违法行为⑤。淫秽、色情、暴力、邪教、迷信、

赌博、引诱自残自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

义等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信息首先会诱发未

成年人好奇心，一部分未成年人接触相关信息后，

可能会觉得恶心、低俗、变态，进而自发产生对此

类信息的抗拒心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未成

年人的心理健康，对相关事物产生“童年的阴

影”，甚至较长时间内产生悲愤、暴躁、恐惧、不安

之感，进而做出一些“反常举动”，增加社会不安

定因素。另一部分未成年人接触相关信息，可能

会有新奇、刺激、兴奋之感，甚至以积极主动接受

相关危害信息作为消遣和娱乐的方式。这些信息

严重影响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致使

未成年人可能对核心价值观产生背反和排斥心

理，试探性地实施一些不良行为。有的直接实施

刑事违法行为，使家庭、学校、社会产生不稳定因

素，需要进行专门矫治教育。还有一部分未成年

人接触危害信息后，认可危害信息中传递的扭曲

价值观，甚至会进一步在朋友同学间传播，与同学

和朋友“搭伙作案”、共同犯罪，或者被恶势力和

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最终走上严重暴力犯罪的

道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未成年人群体中传

播危害信息，都可能在未成年人心中种下“邪恶

的种子”，使未成年人本人和社会两受其害。

（三）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需要刑法提前

介入

刑法保护前置化，又称保护法益早期化、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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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小孩模仿 ＧＴＡ，手持 ＡＫ－４７和霰弹枪与警员对射！》，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ｉｌｉｂｉｌｉ．ｃｏｍ／ｖｉｄｅｏ／ＢＶ１Ｗｄ４ｙ１ｗ７Ｂｃ／？ｐ＝６４＆ｖｄ＿ｓｏｕｒｃｅ＝
２２ｃ７９７ｃ５９６２５２ｅ７ａ９１５ａａａ４８４ｆ６１ｄ１２３。

《“喜羊羊暴力”案：原告举证灰太狼被煮过８３９次》，中国新闻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ｆｚ／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５６３６７０５．ｓｈｔｍｌ。
杨秀清：《未成年人自杀的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科教文汇（上旬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６期。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１８页。
路琦，董泽史，姚东，等：《２０１３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下）》，《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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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者刑事处置前置化，其含义是对传统的具体

生活利益的保护提前，不用等到发生侵害，只要有

发生侵害的危险———哪怕是抽象危险，就能认可

刑法介入①。之所以需要刑法介入前置化，主要

是为了预防，尤其是预防和管控重大风险。这里

的预防不同于刑罚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而是

指危害结果出现的预防。而传统的刑法体系是以

核心犯罪（实害结果犯）为主轴构建的规范体系，

管控重大风险的规范是缺失的②，故防范和化解

重大风险必然需要刑事立法的前置化。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呈现活跃化、前置化的

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社会转型时期

伴随的大量“严重失犯”行为不断触碰着公众的

敏感神经，新型危害社会的行为时常涌现，需要刑

法予以及时回应，以遏制新型危害行为对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的侵害。二是新型技术的发展，导致

以往行政监管手段疲于应对，难以从根本上制止

以新型技术为依托的新型犯罪③。三是互联网和

智能通信设备的普及，大量典型的“失犯行为”从

幕后移至“幕前”，人民群众对人身安全、财产安

全、秩序安全与公共安全的期待比以往任何时期

都要高，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积极，刑法必须要回应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

保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道路上的安全”

“钱袋子安全”“菜篮子安全”，不得不将刑事立法

作为保护权益与强化规范秩序的重要手段，并且

将其适当前移。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主流观点

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如若仍然采取消极刑

法观，就会变得不合时宜，只有采取积极刑法观，

利用刑法积极保护法益，才能符合法益保护的

要求④。

通过上述分析，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无

论未成年人对危害信息是持抗拒、接受还是支持

的态度，传播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行为，需要刑法介

入前置化。这样规定的理由在于：一是因为未成

年群体心智不成熟，内心较为脆弱，即便未成年人

拒绝接受危害信息，在拒绝接受之前，只要其看到

危害信息，就已经对未成年人心理造成了伤害，造

成其厌恶、恶心、不安与恐惧，妨害其健康成长，有

的甚至会使未成年人产生精神疾病。二是如果未

成年人接受危害信息，危害信息的内容会影响未

成年人的三观，进而可能致使未成年人做出一些

违规违法行为，使其看待问题极端，情绪冲动，增

加社会不安定因素。三是如果未成年人接受危害

信息之后，认可危害信息的内容，危害信息的内容

可能会诱导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基

于双向保护的理念，即便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

仍然是社会的“受害者”。因此，从双向保护的角

度来看，也有必要从源头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禁

止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四是低龄未成年人

无法判断危害信息的内容，也不能正确认识危害

信息内容的反社会性，也可能出于好奇而单纯地

模仿危害信息中的行为，使低龄未成年人“自陷

风险”，对其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重大隐患。

不难发现，只要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就

属于一种危险行为，这类行为引发的危险符合刑

法中危险的概念，即只要实施构成要件中的行为，

就具有抽象意义上的危险性，无须法官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判断⑤。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在抽象危

险犯和具体危险犯中还有一种准抽象危险犯，要

达到“足以危害……”的程度，或者要求对行为对

象和性质有所要求⑥。至于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

信息属于抽象危险还是准抽象危险，即使二者在

具体证明程度或是否允许反证的层面上存在差

异，但都表明刑法介入该领域时，不能根据传统的

“以结果发生为主轴”的立法模式进行考量。因

为，如果等到危害信息已经侵蚀、污染了未成年人

的精神，甚至使其走上犯罪道路之后，再进行规制

已经于事无补。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

来，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保护，应当以风险防控

为主，强调对未成年人心理的前置保护。

（四）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需要行刑衔接

综合治理

保护成年人心理健康与合法权益，既不能仅

靠某一部门“单打独斗”冲锋在前，也不能寄托于

某一部门法能够一劳永逸，而是要基于综合理念，

注重各部门与部门法明确分工，有序衔接。综合

保障、综合治理、综合防控、综合监管、综合审判是

４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黎宏：《法益论的研究现状和展望》，《人民检察》２０１３年第７期。
姜敏：《刑法预防性立法：罪型图谱和法治危机消解》，《政法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周光权：《论通过增设轻罪实现妥当的处罚———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再阐释》，《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张明楷：《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现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陈京春：《抽象危险犯的概念诠释与风险防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陈洪兵：《准抽象危险犯概念之提倡》，《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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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应有之义。对此，《国

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与合法权益要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要构建

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

护、司法保护“六位一体”的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格局。其中，政府保护和司法保护主要是行

政保护和刑事保护。综合保护未成年人就应当延

伸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个部门法，形成各部

门法联动的法律保护体系①。目前，我国保护未

成年人的行政法规范已较为健全，像行政处罚、治

安管理处罚、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产停业

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等措施的适

用条件已经较为成熟。但是，在刑事保护方面，如

上文所述，缺乏相应的罪名。在行政不法和刑事

不法的衔接上，刑事保护还存在立法上的欠缺。

这表明我国缺少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专门、独立

的顶层法律支撑，尚未形成全部门联动的整体性

系统改革②。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２０条规定，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发现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

告；第７９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网络产
品、服务含有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信息，有权

向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或者网信、公安等部门投

诉、举报；第１２９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条例》第５８条也规定，违
反本条例规定，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未成年人保护

法》和《条例》都明确禁止任何人、机构或者组织

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且规定了行政不法与

刑事犯罪的衔接条款。但是，从现有刑法规范来

看，刑法中缺乏对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严重

损害其心理健康的规制，致使相关行刑衔接条款

缺乏刑法上入罪的依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也可能只是一个“象征性条款”。从行

政不法和刑事犯罪的衔接来看，也有必要针对向

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的行为增设新罪，以实现

行政不法与刑事犯罪的有序衔接。行刑衔接包括

“由行到刑”和“由刑到行”两个部分，既要避免

“以罚代刑”，也要防止“以刑替罚”③。在现有刑

法罪名体系下，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只要不

符合煽动、教唆与引诱类的犯罪，无论对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造成何种损害，都难以追究刑事责任，这

在行刑衔接上出现缺位，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

护不利，存在明显的处罚漏洞。

三　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行为的
入罪路径

建言增设新罪，必须处理好刑法与非刑法之

间、刑法内部各罪名之间的关系，否则将会产生立

法虚置现象，影响刑事立法的权威性④。换言之，

增设新罪既要注重刑法与其他法的协调，保持法

秩序的相对统一性，又要在刑法体系内，使增设的

新罪与其他罪名之间保持协调，妥善解决新罪在

刑法中所处的章节位置、罪状设置与入罪门槛的

问题。

（一）章节定位

我国现有刑法以保护法益的不同类型为标

准，将所有罪名共分为十章。增设向未成年人传

播危害信息罪究竟应当置于哪一章节，主要取决

于该类行为侵犯的法益，因为刑事立法以不法构

成要件所要保护的法益为准，将保护相同或相类

似法益的不法构成要件同列在一个罪章之中⑤。

如果认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属于集体法益，则可

能将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罪置于第二章或者

第六章之下，如果认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属于个

人法益，则应当将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罪置

于第四章之下。本文认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属

于集体法益，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正常发展秩序

法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理由如下。

第一，集体法益对应的是积极自由的基本权

利，其与基本权利中的社会权和收益权紧密结合，

只是不能体现对公民生命、健康、财产等权利的直

接保护，但将保护的权利提到了个人权利的前端，

是对个人权利实现的条件进行保护⑥。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一旦受到侵害，将产生不可逆的危害，因

此，刑法需要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正常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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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谦：《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构路径》，《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姚建龙：《晚近国外少年司法改革趋向与中国之少年司法改革》，《社会科学家》２０２３年第８期。
武晓雯：《行刑衔接机制的基本问题》，《中外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熊永明：《建言增设新罪现象的反思》，《法学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１—１２页。
戴小强：《实质法益理论的宪法诠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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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不能局限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本身。

第二，从集体法益的角度来看，某种状态或者

条件是否属于集体法益，以及集体法益是否值得

刑法保护，需要以个人法益为核心进行判断①。

换言之，判断是否属于集体法益需要考量该法益

是否是所有人需要现实保护的，显然，未成年人的

心理健康是国家、社会和所有公民的责任，符合集

体法益的可还原性。

第三，是否属于集体法益的关键在于，通过累

积行为能否直接或间接侵犯个人其他法益。对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而言，单独、偶尔传播一次危害信

息，不一定会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但如果

多次累积传播，由于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必然会

严重侵害其心理健康，进而侵犯与未成年人相关

的其他法益。

第四，是否属于集体法益，要判断对该法益的

侵犯是否会使集体法益的局部或者部分受到侵害

或者存在具体危险②。对某一个未成年人传播危

害信息，虽然只是直接侵犯单个未成年人的心理

健康，但是，未成年人群体之间存在“传染性”，故

侵害一个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会对相关未成年人

的心理健康造成具体危险。

由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正常发展秩序属于

集体法益，增设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罪应置

于刑法第六章第一节之下，作为刑法第２９１条之
二。事实上，德国刑法第１３１条就规定了向未成
年人传播暴力信息罪，德国刑法将该罪置于第七

章针对公共秩序的犯罪行为之下。

（二）罪状表述

所谓罪状，是指罪刑式法条对某种具体犯罪

构成特征的描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对犯罪构成特征进行描述，二是对相应的法定刑

进行描述③。换言之，罪状既要包括假定条件，也

要涉及法律后果。基于刑事立法的概括性与明确

性要求，立法表述应当尽量精准和简练，由于《未

成年人保护法》和《条例》明确规定了危害信息的

内涵和外延，故在罪状中无须对危害信息进行具

体描述。

关于法益侵害的描述，本罪宜按照具体危险

犯的罪状进行设置，即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

危害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的。虽然我国刑法中也

不乏“足以造成……危害”的罪状表述，但本罪罪

状不宜规定为“足以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这是因为，像假药、劣药，足以造成危害人体健康，

是可以通过科学检测加以证明的，但是，向未成年

人传播危害信息，不同年龄段、不同个体对危害信

息的反映可能并不相同，这与未成年人的心理发

展情况有关。如果规定足以危害未成年人的心理

健康，则难以证明。由于刑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应当前置化，故本罪中的“危害”应理解为对未成

年人产生了心理健康的事实上的危险，无须达到

已经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的程度。

关于本罪与其他罪名的关系，本文认为，是一

般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本罪侵害的法益是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相关罪名除了侵害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之外，还侵害了其他法益。例如，刑法第

１０３条的煽动分裂国家罪，如若煽动的对象是未
成年人，必然也传播了危害信息，但其在传播危害

信息的基础上，危害了国家安全，故属于特别法

条。又如，刑法第３４７条规定的教唆未成年人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不仅向未成年人传播了

危害信息，还妨害了毒品管理秩序。再如，刑法第

３５３条引诱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必然造成向
未成年人传播了危害信息的后果，也侵害了未成

年人的身体健康和毒品管理秩序。

关于刑罚幅度的设置，本罪第一档法定刑宜

设置为２年下以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当下，在我
国积极增设新罪的背景下，主要是增设轻罪，而轻

罪一般以法定最高刑３年为标准。如果将本罪第
一档法定刑设置为２年以下，既符合轻罪立法背
景，也能够与其他特别罪名的法定刑保持协调。

因为其他特别罪名的第一档法定刑是３年以下有
期徒刑，其他罪名在传播危害信息的基础上，又侵

害了新的法益，故本罪第一档法定刑应当轻于其

他特殊罪名，以２年以下为宜。如果不仅危害未
成年心理健康，还造成未成年人死亡等严重后果

的，则应增加第二档法定刑，即２年以上７年以下
有期徒刑。同时应当规定，犯前款行为，同时又构

成其他犯罪的，按照处罚较重的条款处罚。

（三）出罪事由

信息流通与数据流通是数据时代的主题，增

设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罪不能妨害信息的正

常流通。有的信息虽然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危害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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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法学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张明楷：《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法学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陈兴良：《刑法各论的一般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２７—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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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如果是出于时势与历史报道的需要，则不能

作为犯罪处理。事实上，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１３条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
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个人信

息处理方可以处理个人信息。同理，即便是信息

中还有一定的危害元素，但使用信息的目的在于

新闻报道或者学术研究，则属于违法阻却事由。

在游戏、影视、短视频、二次创作视频、动漫图画等

正当行业领域，打斗情节和相关暴力情节是无法

避免的，也必须符合相关行业的行业规范与技术

标准，如果故意超出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严重损

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可能构成本罪。当然，还

应当区分未成年人是主动搜寻还是被动接受，如

果并未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且尽到了合理

注意义务，设置了一定的传播条件，但未成年人主

动搜索，四处寻找，通过编造虚假条件，查找相关

危害信息的，信息提供者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结语

为实现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形成上下衔接

贯通、部门协调联动的体制机制，完善与未成年人

保护法相衔接的法律法规体系，显著增强全社会

关心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氛围的总体目标，刑

法增设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基础罪名势在必

行。目前，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保护

在规范内容上仍存在零散性、滞后性与不彻底性

等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总体目标的实现。在未来，我国立法机关应

重视现行刑法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护的缺陷，

尽快通过刑法修正案予以修正和完善。

与对未成年人直接实施侵害行为相比，向未

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侵害

更具有隐蔽性、长期性与全面性。刑事立法应当

切断危害信息流向未成年人的传播渠道，增设向

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罪。在章节安排上，由于

本罪保护的法益是未成年人群体的心理健康，属

于集体法益，宜置于刑法第六章第一节之下，作为

刑法第２９１条之二；在本罪的罪状设置上，宜构造
具体危险犯的罪状，危害信息的内涵可根据《未

成年人保护法》第５０条予以确定，为保持与相关
罪名的协调，第一档法定刑应设置为２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在出罪事由上，应构建信息正常

流通的出罪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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